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AGM栓线上采购询比价说明
为满足生产需求，我公司通过中国船舶采购管理电子商务平台对蓄电池用AGM栓进行定向询比价采购，现针对有关事项作出如下说明：
1 总则
1.1 本文件所列事项是我公司针对目标产品采购活动的重点关注事项；
1.2 凡供应商参与报价则意味着：供应商已正确理解并承诺接受本文件所列全部内容；
1.3 接受本文件所列全部内容是获得采购合同的前提条件；
1.4 本文件内容将列入采购合同，并将进一步细化、量化。
2 基本信息
2.1 采购数量：10000000个
2.2 价格执行区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3 配送范围：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指定厂区库房
2.4 拟选定供应商数量：1家
3 质量及技术要求：执行我公司所提供图纸要求。 
4 验收标准：按图纸技术及检验标准要求验收。
5 交付要求：供货方须按照我公司要求的交货时间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风帆公司保留对交付及时性的索赔乃至终止合同、列入黑名单的权利；送货时间为按风帆有限责任公司需求计划要求送货。
6 特别要求：
6.1 参与此次询比价的供应商必须为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能力的生产厂家。按照风帆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本采购标的物的供应商必须为我公司质量体系合格供方；合格供方名录以外的供应商可参与报价，但须按要求完成相关质量技术验证，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后才能正式供货。
6.2 报价方需具备的资质条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6.3 供应商须独立参与报价，严格禁止串标、围标等行为，否则，一经  发现将取消报价资格并按规定程序列入黑名单；
6.4 有其他违反公平交易规定的将取消报价资格并按规定程序列入黑名单；
6.5 为保障此次询比价的严肃性，拟参与报价的供应商需在报价截止日前向采购方缴纳比价保证金。
6.5.1 比价保证金金额：人民币100000元。
6.5.2 账号信息：（户名：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保定天威西路支行  账号：1305 0166 5608 0000 0068）
6.5.3 若非询价方的原因，报价人无故中途放弃比价权利，或发生其他违规问题，比价保证金不予返还。
6.5.4 在比价结束后中选单位的比价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返还余额。。
7 报价方式
7.1 拟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提前向风帆物资公司供应商管理部报名并提交相关资料；经准入审核合格的，纳入风帆公司供应商资源库，同时需在中国船舶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即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报价。
7.2 平台报价时，须按要求逐项填写报价页面相关信息，同时将报价单原件（带红章）扫描后作为附件上传。
7.3 报价方另需提供营业执照、质量证明文件，以上证件需正本扫描后连同报价单一同压缩上传。
8 评定方式
8.1 在满足报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合理总价低价法；
8.2 价格评定的依据为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报价及附件；
8.3 价格评定由风帆公司按规定程序在平台下进行，评定结果由评定小组统一公布；
9 合同签署
9.1 选定的供应商在接到正式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缴纳履约保证金并签订正式供货合同。
9.2 逾期不签订合同的，比价保证金不予返还。
10 结算与付款：
10.1 供应商需开具13%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行一票制；
10.2 结算票据所盖发票专用章应同报价单位名称相符，否则不予结算；
10.3 每月10日前，供应商需将货物验收单连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并交至采购单位。
10.4 付款方式为：货物验收合格挂帐90日后电汇或电子承兑。 
11 其他事项：
11.1 平台事务联系人：郭士伦     电话：0312-3208493   
11.2 商务联系人：     苑志军    电话： 0312-320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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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价  单
	报价单位名称（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价格有效期：  年  月  日

	物资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采购数量
	含税到厂单价
（税率13%）
	单项金额合计
（单位：人民币元）

	【采购方在此处输入拟采购的物资名称，可自行增加行】	【采购方输入物资计量单位】	【采购方输入物资详细规格/型号】	【采购方输入拟采购的数量，不确定的填约XX】	
	

	总价合计：（单位：人民币元）
	


注：本报价单须加盖公章后，将彩色扫描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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